
 
 

证券代码：301197          证券简称：工大科雅        公告编号：2024-007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及业务合作的议案》后，合同各方盖章、签字或签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不低于 10年（10 个供暖季）。 

3、风险提示：（1）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受到趸售热

量的价格随市场价格波动及每个供暖季的趸售热量实际需求影响，合同履行具体金额具

有不确定性；（2）受公司开展供热托管运营、供热投资运营、转供热等谋划业务的建设

周期存在不确定性影响，趸售热量业务合作开始执行时间具有不确定性；（3）合同履

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等不确定性风险，存在受不

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因合同书中业务合作具体细节属于商业秘密，履行披露义务可能引致不当竞争，

从而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已履行内部涉密信息披露豁免流程，因此对合同书中

的部分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经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业务合作的议案》

后，公司与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泰热力”）、上海耐格华环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新疆和融热力有限公司签订了《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新疆

和泰热力有限公司借款和业务合作合同书》。合同书中在业务合作部分约定了趸售热量



 
 

业务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重大采购合同，本次合同签署不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9MA78BJEN6T 

3.成立日期：2019-04-24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高峰 

6.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西一巷华旗龙湾 5幢 201 号商铺 

7.注册资本：3,000 万(元) 

8.经营范围：包括热力生产、管输与供应服务；计算机技术信息咨询。销售：电力、

热力节能设备、隔热防腐材料、机电产品（专项审批产品除外）、家用电器、五金交电；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9.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和其他利益关系。 

10.类似交易情况：除此次公告披露的合作交易外，最近三年公司与和泰热力股份

未发生其他该类交易。 

11.履约能力：和泰热力信用状况良好、资产质量较高、行业前景良好，公司认为

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 

买方：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热量 

（三）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合同标的价格：本次合同金额为商业秘密，履行披露义务可能会引致不当竞争、

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已履行内部涉密信息披露豁免流程，对合同金额进行豁免披露。 

2.定价依据：卖方本着诚实信用与长期合作的原则合理报价，买方按照双方协商

进行定价。 

（四）结算方式：根据每个供暖季当期实际趸售热量及价格，按照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

支付标的货款。 

（五）生效条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业务

合作的议案》后，合同各方盖章、签字或签章后生效。 

（六）履约期限：不低于 10 年（10个供暖季）。 

（七）违约责任：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的规定，均被视为违约，应当承担合同中相应

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等。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顺利履行将能够保障公司未来获得长期稳定的热源资源，有利于公司在

新疆乌鲁木齐地区拓展供热托管运营、供热投资运营、转供热等业务谋划，进而对公司

未来年度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具体以公司未来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业务合作对公司

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及业务合作的议案》，本次合同签署无需股东大

会审议，亦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六、风险提示 

1、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受到趸售热量的价格随市场

价格波动及每个供暖季的趸售热量实际需求影响，合同履行具体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2、受公司开展供热托管运营、供热投资运营、转供热等谋划业务的建设周期存在

不确定性影响，趸售热量业务合作开始执行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3、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等不确定性

风险，存在受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新疆和泰热力有限公司借款和业务合

作合同书》 

特此公告。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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